
您提出的“关于制定出台政府部门率先使用信用产品的建

议”收悉。经我们认真研究后，现答复如下：

您的这一建议提的很好。您对完善我省诚信社会建设给予

了高度关注，并借鉴其他城市经验，针对性地提出了“省政府

应尽快制定出台实施政策，以信用报告的推广使用为抓手，建

设诚信山西，塑造山西新形象”建议。建议对进一步建立健全

我省信用体系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山西”建设具有积极

意义，也为金融部门创新工作思路，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建设，不断扩大信用报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的使用领域和

范围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关于您提出建议有关情况的说明

自2015年5月8日召开的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

议，增加了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作为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以来，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大力发挥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的作用，加强部门间沟通配合，积极

协调省发改委等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

建设，与各部门形成合力，建立起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联动

机制，加快推进了辖内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步伐

（一）充分发挥牵头单位作用，会同省发改委等部门共同

贯彻落实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一是制定多项

信用奖惩办法。为深入贯彻落实《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2014-2020）》，建立起覆盖全省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人

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和省发改委联合起草了《山西省企业信用

行为联合奖惩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并以《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企业信用行为联合奖惩办法

（试行）的通知》（晋政办发〔2015〕101号）正式印发，于2015

年12月1日正式实施。为通过扩大征信产品应用范围，提高企业

和个人信用意识，增强信用信息对主体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促

进全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加快推动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步伐，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会同山西省发改委、山西省编办

联合出台了《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

的实施意见》（晋发改财金发〔2015〕647号），提出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应推广并带头使用征信产品，进一步扩大了信用报

告的应用范围。在司法审查、行政许可、政府采购、财政补贴、

资质管理、融资授信、招标投标、信用交易、人员招聘等方面，

应当首先查询当事人信用信息或要求提供信用报告，对信用记

录良好、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或个人，探索实行优先办理、简

化程序、“绿色通道”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对存在不良信

用记录的企业或个人，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度，实施失信惩戒

制度；为加强诚信文化教育，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同山西省

发改委、山西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省诚信

文化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并银发（2015）184号），明确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教育部门在诚信文化教

育中的主体作用，各类企业、金融机构、征信机构在诚信文化

传播中的示范作用，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在诚信文

化教育中的推动作用，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宣传引导作用，

调动公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推动形成诚实守信的文化氛

围。推动地方财政加大对全省诚信文化教育工作的投入力度，



探索建立诚信文化教育公益基金，资金来源以受益金融机构等

成员会费和社会捐赠为主。推动建立诚信文化教育工作长效机

制和诚信文化教育效果评估监测体系，多层次、多视角地分析

研究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逐步形成富有山西特色的诚信文化

理念。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部委关于信用体系建设联合奖

惩方面的文件、意见和备忘录，促进“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据统计，2015年以来我行与有关部门共同

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有关“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实施联合惩

戒”方面的文件27件；回复省政府有关部门信用体系方面的意

见、建议函50余件；大大促进了我省“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机制的建立。为将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位，人

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制定并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

行机关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实施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太

原中心支行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全省人民银行系

统据此制定了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大力开展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双公示”工作，截至2017年末，我

行共向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双公示”信息11.3万余条。

在省直44部门考核中获得“优秀”。2017年人民银行太原中心

支行根据省发改委要求，对上报数据开展全面自查，共完成核

对6.5万条数据任务，自查率100%。

（二）加快推进全省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

推动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要求，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全省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作为深入推动全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行动纲领与操作指南。

2017 年 6 月在全省 10 个地市、96 个县（市）支行全面上线运

行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自主开发的全省小微企业及农村信用

信息系统，该系统与山西省发改委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网络

对接，通过建立“数据库+网络”服务平台，为广大中小微企

业和广大农户建立信用档案，主要为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

农户信贷提供服务，同时反馈其他需求部门。目前系统已收录

297.9 万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409.8 万农户户主信息、

443.8 万农户家庭成员信息和 50.8 万户贫困户基本信息，系统

累计注册金融机构用户 1949 个，应用范围逐步扩大。

（三）优化征信服务水平，提升征信工作履职效能。创新

贫困农户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对接精准扶贫。人民银行太原中

心支行联合省扶贫办、省金融办出台了《金融富民扶贫工程贫

困农户信用体系建设及农户评级主动授信操作指南》，将贫困

农户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体框架内。金

融助推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截至2017年末，全省精准扶贫贷款

余额1193.6亿元，同比增长61.2%，比年初增加453.1亿元，同

比多增319.4亿元。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10.9%）50.3个百

分点。从个人、产业和项目三个维度来看：个人精准扶贫贷款

增量是去年的4.4倍。个人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47.6亿元，较年

初新增79.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4.4倍。其中，扶贫小额信贷新

增57.5亿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增势迅猛。全省金融机构产业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342.5亿元，较年初新增209.3亿元，增长



157.1%。项目精准扶贫贷款稳步增长。全省金融机构项目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为703.5亿元，较年初新增164.7亿元，增长30.6%。

信用档案和信用评价结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的广泛运用，促进了我省社会管理水平有效提升，社会管理方

式更加科学、高效，社会管理水平逐步提升。如在公务员录用、

考核、晋升、候选考察等工作中，把信用信息作为重要参考，

对存在严重失信记录的一票否决；严肃处理公职人员拖欠贷款

行为，对恶意拖欠人员不提拔、不晋级、不调动，甚至停岗、

停薪、停职。由此，促进政府和公职人员增强诚信意识，切实

发挥政府信用的示范带头作用。我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运行以来，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累计受理公、检、法案件查

询 256次；政府部门各项表彰查询 593次；建立政府公职人员

个人诚信档案查询 428人次；审计、保险部门查询 159次；政

协代表资格审查查询 156人次；海关部门查询 130余次。人民

银行征信系统服务于全社会的效应在山西日益显现。随着系统

建设的逐步深入，系统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将进一步扩大，系统

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也将更加突出。

二、下一阶段工作打算

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

与国家要求还存在差距，下一步我行将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加大

工作力度，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一）继续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围绕加强信用记录建设、

信用评价、信用奖惩以及信用信息管理等方面继续完善制度建

设，配合有关部门加快出台我省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和个人诚信



的实施方案。加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设，深入推进联

合激励、联合惩戒备忘录各项措施落实以及成效反馈，推进相

关行业和部门建立完善红黑名单制度及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

制，引导行业协会、商会推进会员守信自律机制建设。

（二）强化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信息服务。加强与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的联系，提供小微经营主体、农户融资、发展的

汇总信息及分析，为政府部门履职、金融机构信贷决策与管理

提供信息参考。

（三）巩固提升全省诚信文化宣传教育成果。加大落实人

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诚信文化教育工

作的通知》，从专业教育和普及教育两方面，利用春节、开学

季、信用记录关爱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常态化征信知识普

及和征信文化活动，深化征信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建设，在全社

会营造良好的诚实守信氛围，提升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和水平。

以上答复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

宝贵意见。

主要负责人：李文森

承办人： 吴云峰

联系电话：0351—4922980


